
 
 

恒安街需求主导重建项目(先导计划) 

(DL-10:KT 项目) 

有条件收购建议进度 

  本局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向上述重建项目内的业主发出有条

件收购建议收购其物业。有条件收购建议的其中一项先决条件

为在发出收购建议的 75 日内，即 2015 年 4 月 1 日前，项目内的

地段(即观塘内地段第 182 号)须有不少于 80% 不分割份数业权业

主签署买卖合约。 

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下午五时正为止，本项目已签署买卖

合约的进度如下： 

物业地址 
已签署买卖合约 

占地段不分割份数业权的百分比 

恒安街 12-30 号(双号) 92.00% 

 

市区重建局  

2015 年 4 月 2 日 

 

以上资料只作一般参考之用，有关资料乃市建局根据 DL-10:KT 项目代表律师就该项

目已签署买卖合约数目及有关份数业权的资料而制成。市建局不会就任何错误、遗漏

或错误陈述承担任何责任。市建局及其代表律师保留修订上述资料的部份或全部内容

的权利。 

 


